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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  急 

 

浙 江 省 财 政 厅 文 件 
 

 

浙财资产〔2021〕44号 

 

 

 

浙江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省级行政事业 

单位资产配置管理的通知 

 

省级各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厉行节约坚持过紧日子的通知》精神，完善资产管理

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机制，严格资产配置，提高资产使用效率，

现就进一步加强资产配置管理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调整部分通用办公设备配置 

调整后，打印机、扫描仪、一体机/传真机的配置数量上限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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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按单位编制人数的 60%计算。其中：A3 黑白打印机的单项配

置数量上限不得超过编制人数的 10%；扫描仪的单项配置数量上

限不得超过编制人数的 5%；A4黑白打印机和一体机/传真机的配

置数量上限合计不得超过编制人数的 50%。 

原则上不得配备彩色打印机，确有需要的，严格控制在打印

机编制总额内。 

一体机/传真机价格上限为 2500 元。壁挂式空调价格上限为

3500元/台，柜式空调价格上限为 9000元/台，已安装中央空调的

原则上不得再配置上述空调。 

二、调整部分办公家具配置 

调整后，厅级办公桌价格上限为 4000 元/张；处级及处以下

办公桌价格上限为 2500 元/张；厅级办公椅价格上限为 1300 元/

张；处级及处以下办公椅价格上限为 600元/张；茶几价格上限为

600元/张；会议桌/人（按容纳人数配置）价格上限为 700元。 

三、加强资产配置管理，切实把好资产“入口关” 

各单位要切实承担起资产管理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新增资产

配置预算管理制度，优化新增资产配置预算编报审核机制，以存

量制约增量，以增量调整存量，进一步提高资产配置的科学性与

合理性。 

要完善单位内部资产管理规定，加强资产配置审批管理，严

格执行已有资产配置标准，严禁超标准配置资产。对现有办公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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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、家具已达到相应标准的，一般不得新增购置；已超出配置标

准的资产，只报废不更新。达到报废更新年限但能正常使用的固

定资产，不得报废处置。对没有资产配置标准或暂未纳入新增资

产配置相关预算编报审核范围的，要结合单位履职需要、存量资

产状况，按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原则，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配

置。 

从严控制照相机、摄像机及相关配件等专用设备的配置；从

严控制电子政务项目预算规模，严控数据大屏、演示指挥系统等

用户少、绩效低的电子政务项目。严禁购置空气净化器、咖啡机

等非办公必需设备。严禁长期占用下属单位或企业的资产。 

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下属单位资产配置的监督，定期开展检

查，促进各单位严格执行资产配置标准，切实提高资产使用绩效。 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未涉及调整的资产配置标准，仍

按《省级行政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家具配置标准》（浙财资产〔2016〕

37号）执行。中央和省委、省政府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财政厅   

     2021年 5月 1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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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浙江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5月 13日印发 
 


